贺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2024-2026年移动警务通服务项目（HZZC2025-C3-990063-HZSG）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HZZC2025-C3-990063-HZSG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2024-2026年移动警务通服务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年4月10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招标文件预公示 ☑采购文件 □采购结果     

更正内容：原采购需求和说明更正，更正内容详见附件
更正日期：2025年4月10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无
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

地    址：贺州市鞍山东路16号

联系方式：0774-528188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贺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    址：贺州市太白西路161号（贺州市政务服务中心C区四楼政府采购科）

联系方式：0774-5268003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蒙明燕

电      话：0774-5268003

五、附件
更正内容
      贺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2025年4月10日

附件：
采购需求和说明

　　说明：
1.本需求的设备品牌型号、技术参数及其性能（配置）仅起参考作用，投标人可选用其他品牌型号替代，但这些替代的产品要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参考品牌型号及其技术参数性能（配置）要求。

2.评标时，若评标委员会认为招标产品某个技术参数为某唯一品牌所特有，则该参数将不作为实质性响应条件。

3.本项目所属行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预算（元）
	具体参数
	整体服务质量保证期

	1
	标项一
	1项
	1403004元
	详见附件
	36个月

	2
	标项二
	1项
	734130元
	详见附件
	36个月


附件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1
	移动警务通讯服务
	一、基本要求：为进一步推进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新一代移动警务建设，保障移动警务的应用推广，满足一线民警侦查、移动办公、指挥调度等工作需要，结合移动通信服务，本项目定制二个不同档次实施方案，为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民警及事业编人员提供不少于262个人（标项一172人、标项二90人）36个月的移动警务通讯服务，具体包含如下服务内容：

（一）提供移动警务终端应用的基础数据流量服务；

（二）提供定制化移动警务终端使用服务；

（三）提供移动警务终端脱敏数据服务。

二、移动警务终端应用的基础数据流量服务：提供本项目移动警务终端应用的基础数据流量服务，用于满足采购人日常使用移动警务所需，本项目定制二个不同档次实施方案，人数总计262人（标项一172人、标项二90人）。具体服务要求如下：

（一）方案内容

方案一：为262人（标项一172人、标项二90人）提供每人每月不少于100G基础数据流量服务(含普通工作系统与安全工作系统可共用数据服务），提供定制化移动警务终端使用服务、提供移动警务终端加密证书，服务周期为24个月（约为2025年4月至2027年3月）。

方案二：为262人（标项一172人、标项二90人）提供每人每月不少于100G基础数据流量服务(含普通工作系统与安全工作系统可共用数据服务），服务周期为12个月（约为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

（二）普通工作系统与安全工作系统可共用数据服务。

（三）提供所有终端的基础通信服务的开卡和入网服务。

（四）在贺州市公安局八步分局设服务专员，本地设服务站，工作日上门服务。

	
	
	   三、定制化的移动警务终端使用服务：为确保终端的使用效率和安全性，要求终端具备相应的硬件性能和功能要求、定制安全独立的双操作系统及延伸的技术要求，并符合公安部移动警务终端行业标准要求。数据通信网络要求支持电信、移动、联通的5G、4G、3G、2G全网通模式，具体如下：

（一）终端数量要求：不少于262台（标项一172台、标项二90台）的双系统移动警务终端，服务周期为24个月（约为2025年4月至2027年3月）。

（二）终端设备硬件要求：

1．外观设计：直板，尺寸：161.4 mm（长）×76 mm（宽）×7.95mm（厚）;

2.操作系统：HarmonyOS 4.0；

3.存储：RAM：12GB，ROM：256GB，

扩展容量最大支持256GB；

4.屏幕：6.69英寸，OLED全面屏，最高支持1-120 Hz LTPO自适应刷新率，1440 Hz高频PWM调光，300 Hz触控采样率，FHD+2688×1216像素；

	
	
	5.屏幕色彩：10.7亿色，DCI-P3色域；

6.后置摄像头：5000 万像素超光变摄像头（F1.4-F4.0光圈，OIS光学防抖），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F2.2光圈），12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摄像头（F3.4光圈，OIS光学防抖），自动对焦，支持5倍光学变焦、50倍数字变焦，照片分辨率最大可支持8192×6144像素，摄像分辨率最大可支持3840×2160像素，最大支持4K（3840×2160）视频录制，支持AIS防抖；

7.前置摄像头：13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F2.4光圈），3D深感摄像头，照片分辨率最大可支持4160 ×3120像素，摄像分辨率最大可支持3840×2160像素，最大支持4K（3840×2160）视频录制，支持AIS防抖；

8.SIM卡：双卡双待；

9.蓝牙：Bluetooth 5.2，支持低功耗蓝牙，支持 SBC、AAC，支持 LDAC 高清音频；

10.电池容量：4750mAh（典型值）；

11.充电：手机支持最大超级快充11V/6A（66W），兼容10V/4A或10V/2.25A或 4.5V/5A或5V/4.5A超级快充，兼容9V/2A快充，支持50W华为无线超级快充，支持无线反向充电；

12.防尘抗水：IP68等级；

13.定位导航：支持 GPS（L1+L5双频）/AGPS/GLONASS/北斗（B1I + B1C + B2a + B2b 四频）/GALILEO（E1+ E5a+E5b三频）/QZSS（L1 + L5 双频）/NavIC；

14.感应器：姿态感应器、重力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屏内指纹、霍尔传感器、陀螺仪、指南针、环境光传感器、接近光传感器、Camera 激光对焦传感器、色温传感器。

	
	
	其他要求说明：

（1） 操作系统：具备两个完全独立的操作系统，无后门隐患，可根据不同的使用环境切换不同的操作系统。安全模式下操作系统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移动警务管理平台进行统一认证和设备绑定，进入安全区受到保护。

（2）NFC应用：可用于实现NFC读取身份证标识码核验身份证信息功能。

（3）终端应用适配：可适配贺州市公安局的移动警务应用软件。

（4）终端安全功能要求：支持数据加密存储功能；具备安全引导机制，防止非法刷机；

（5）终端安全检测要求：提供的操作系统符合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提供的终端符合公安部最新移动警务终端标准（《GA/T 1466.1-2018 智能手机型移动警务终端第1 部分：技术要求》。

四、定制化附加服务：1、为262人（标项一172人、标项二90人）提供每人每月不少于100GB数据流量主要用于（包括但不限于）以下APP:对讲机实名管理系统app，公安智慧政工平台app，广西公安数据查询热线平台app，广西情指行平台app，广西全区110接处警平台app，广西智慧禁毒平台app，广西智慧社区警务平台app，贺州案件采集系统app，贺州贺慧办系统app，贺州接处警系统app，贺州警务保障内控系统app，贺州枪弹库系统app，贺州情指行平台app，贺州融合通讯平台app，贺州市局户政业务移动端app，贺州实有人口基础平台app，贺州移动警务门户app，智慧新警综平台app，新八桂警信app，信创移动办公app，按需申领app，eSE.app,PMTC.app,安全接入网关.app，密码组件服务.app,广西移动应用DEMO.app,e治安.app,移动警务商店.app,吉安宝.app,WPS Office.app。

2、提供国内通话1500分钟通话，警务通网内通话3000分钟，短信600条，公安系统视频彩铃等功能。
    3、碎屏保障：用于警务通服务终端（参考品牌、型号为：华为MATE60）一年内第一次意外导致屏幕碎裂时，可免费更换屏幕一次。
    4、质量保证期：整机（不含配件）质保期为两年。

5、移动警务终端定制脱敏服务。

6、可提供单北斗卫星定位服务。


商务条款：

售后服务期

移动警务终端的服务质量保证期：2年以上（含2年）。如因质量问题或故障，由指定售后服务机构办理检测手续，凭厂商维修中心或特约维修点的质量检测证明，10日内更换服务，15日以上在质保期内享受免费保修等三包服务。 

售后服务要求
1．整体服务质量保证期：36个月（服务交付之日起至合同期满止，分项有特别要求按分项要求执行）。

2.终端服务保修政策：全国联保，享受三包服务。

3.根据采购人要求，在重大活动或重大节假日及重要安保活动期间，提供不少于1人24小时驻点服务，确保使用服务正常。

4.服务响应和故障处理要求：要求24小时电话支持响应和5*8小时现场支持售后响应服务；终端故障解决时间要求在72小时内。

5.为确保采购人移动警务使用不中断，此次采购服务配套延用原移动警务号码，无需民警重新办理入网手续，并由中标人提供流量套餐服务；服务期内，提供SIM卡更换服务。

6.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人员培训方案，负责对全体使用人提供服务相关的培训，确保能够理解系统原理、系统功能，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流程、常用功能等应用，能熟练掌握硬件设备的安装、使用，能掌握硬件设备运维技巧等。

7.中标人在对所接触到的所有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在签订合同的同时签署相关保密协议，如因中标人原因造成的信息泄露事件，采购人可申请有关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中标人要求严格遵守采购人科技信息化项目建设相关管理规定，并要求签订采购人科技信息化项目建设廉洁承诺书。

8. 投标人应配备与其承担技术服务工作的相关项目实施人员，实施人员的数量和能力应满足技术服务工作任务的需要。

三、竞标报价
1.投标报价为采购人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报价，报价含括：项目服务的价格、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安装、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更新升级等等费用；

2.项目验收产生的费用、检测、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人承担。

四、交付时间、地点及合同履行期限
1.交付时间：采购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20天内，与中标方签订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提供服务配套的终端并交付使用。在项目完成且收到供货商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履约验收，

2.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合同履行期限：自交付运行之日起 36个月。

五、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分三阶段支付合同款。第一阶段：合同签订后30日内并提供服务配套的终端，收到供货方提供的发票报经财政局审批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第二阶段：终端全部交付使用6个月后12个月内收到供货方提供的发票报经财政局审批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第三阶段：服务全部交付并通过采购人组织的最终验收后收到供货方提供的发票报经财政局审批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

六、实施交付要求

从开始实施到验收结束期间，派驻的项目实施小组成员能现场根据项目需要接受采购人的调配。

七、数据、保密要求

投标人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各项管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禁止复制、传播、引用及非建设需要查询所接触到的采购人各类业务数据、工作要求和工作措施等信息，未经授权禁止向采购人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演示该系统。现场驻点工程师需签署保密协议。
1.投标人应当保证其所提供服务包含的所有软硬件产品为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要求的国产正规正版产品。

2.中标人提供服务产生的所有成果均属于采购人，提供的终端及其配件必须在服务期满后无条件移交给采购人，由采购人自行处理。

3.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产品如果与投标时承诺的服务产品不相符，采购人有权依法向财政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追究中标人相关责任，由此造成采购人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4.中标人按不少于采购服务数量的1%比例，向采购人提供警务终端备用机，用于业务应用测试和机动调剂使用。备用机自签订合同后半年内交付，交付后使用权归采购人。

5.中标人在提供36个月服务期间，出现服务规模性中断故障（终端网络故障达终端数量的10%以上或单项服务内容整体故障）、安全管理事故或未能履行的，采购人有权延期支付上述行为发生年度内的阶段合同款。每出现一次该行为的，延期三个月支付对应的合同款。

八、验收标准

1.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交的服务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签收，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2.中标人交付服务前应对服务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服务交采购人。中标人不能完整交付服务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必须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服务。

3.采购人组织验收，中标人必须到场配合。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凭证。

4.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在项目完成且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履约验收。
5.验收产生的费用中标人负责。

九、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日内（最迟不能超过25日）。
